附件5
四川外国语大学学生留学基金申请表
（双面打印）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所在学院
	
	年级
	本科20   级 
	学号
	

	
	
	
	硕士20   级
	
	

	专业
	
	政治面貌
	
	是否为应
届毕业生
	

	联系电话
	
	是否同时申报其他资助
	
	获其他资助项目名称
	

	项目名称（中文）
	
	外方高校/单位是否提供学费减免或奖学金
	

	项目起止时间
	从     年   月    日  到     年   月   日（以接收单位录取函时间为准）

	前往国家/地区
	
	前往单位（中文）
	

	语言成绩是否达到外方录取标准
	
	是否获得
邀请函
	

	项目负责老师（校内）
	姓名
	
	所在部门
	
	电话
	

	父母是否知晓
项目情况
	
	父亲
姓名
	
	父亲
电话
	

	
	
	母亲
姓名
	
	母亲
电话
	

	申
请
人
承
诺
	1.本人承诺表中填写内容及所提交的申报材料均真实有效。
2.本人承诺身心健康，满足出国（境）留学/交流要求，本人及家长已做好出国（境）留学/交流的准备。
3. 本人承诺出国（境）后严格遵守国（境）内外及项目实施地的法律法规和风俗习惯，妥善处理好个人社交人际关系并友好化解个人矛盾。
4.如违反以上所列事项，本人愿意承担一切责任，包括但不限于取消当年评选及资助资格。

申请人签字：                    

	学
院
推
荐
意
见
	
1.申请人思想政治品德状况是否合格：合格   不合格。（学院须对申请人思想政治品德方面进行严格把关审核，对思想政治考察不合格者实行一票否决制。特殊情况，请予说明。）
[bookmark: _GoBack]
2. 申请人心理素质是否合格：合格   不合格。（是否能适应国境外不同的生活习惯、文化冲突、人际关系处理、应急问题应对等）

3.综合成绩：        ，本专业年级排名：        ，本专业本年级学生人数：        。（本科生综合成绩依据最新的四川外国语大学本科生综合测评细则计算，硕士研究生综合成绩依据最新的四川外国语大学研究生奖学金测评实施细则计算，各取最近一学年测评结果，研一学生以研一第一学期成绩或入学考试成绩为依据。）


4.学院对申请人材料复核结论：材料属实 材料不属实。


5.学院内公示情况：
公示时间为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公示结论：               。


6.学院推荐意见（请对申请人的综合素质做概要评述，是否同意推荐）。














学院党总支负责人签字（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